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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6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253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

公司对相关问题做出说明。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就关注函所

涉及的问题逐项核实。现对关注函回复公告如下： 

1. 请说明陈亚评免除上市公司连带担保责任的原因及合理性，

《豁免函》是否仅为帮助上市公司规避暂停上市的暂时性安排，控股

股东是否与陈亚评达成其他一揽子和解方案，如是，请结合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及资产状况说明和解方案的可行性，并说明若和解方案执行

失败，上市公司是否仍需承担责任。 

回复：经与借款人陈亚评协商，控股股东将其控制的其他资产—

伊宁市汇和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博威通（厦

门）科技有限公司 6.90%的股份份额无偿转让给陈亚评，作为免除上

市公司连带担保责任的和解方案。目前伊宁市汇和铭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与陈亚评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陈亚评同

时签署了免除上市公司连带担保责任的《豁免函》。至此，上市公司



 

不再需承担责任。 

2.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上市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的评估情况，详细

说明判断无需对各笔违规担保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及合理性，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下表为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债权人 
被担保对

象名称 
发生时间 

担保方

式 

借款

本金 

逾期情

况 
进展情况 后续解决措施 

彭娜娜 
张庆文、戴

芙蓉 

2017年 12

月 

连带责

任保证 
3,000 已逾期 

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终审

判决公司不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 

安佰朋 
张庆文、戴

芙蓉 

2017年 12

月 19 日 

共同借

款人 
3,000 已逾期 

控股股东所抵押

房产已被拍卖，借

款本金基本还清 

 

 

 

—— 

 

 

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广源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张庆文、戴

芙蓉、中基

能 有 限 公

司（张庆文

实际控制） 

2017年 12

月 26 日 

共同借

款人 
2,000 已逾期 

控股股东所抵押

房产已被拍卖，借

款本金基本还清 

—— 

 

杨志英 

 

中 基 汇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张

庆 文 实 际

控制） 

2017 年 6

月 12 日 

连带责

任保证 
8,000  已逾期 

一审未开庭 

正在协商解除 

公司督促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立

即与债权人协商

解决，消除对公司

影响，同时委托律

师处理因违规担

保产生的诉讼 

2018 年 1

月 31 日 

连带责

任保证 
2,000 已逾期 

陈亚评 
张庆文、戴

芙蓉 

2018 年 7

日 2 日 

连带责

任保证 
1,000 已逾期 

陈亚评已免除公

司连带保证责任 
—— 

（1）关于公司为控股股东张庆文及其一致行动人戴芙蓉向彭娜娜

借款提供担保事项，法院终审判决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 

（2）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张庆文及其一致行动人戴芙蓉向安佰朋

及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广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借款事项，因



 

控股股东张庆文在共同借款中提供抵押担保的房产已被债权人申请

司法拍卖，借款本金已基本还清。 

（3）关于陈亚评担保事宜已签署《豁免函》，免除了上市公司对

控股股东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 

（4）公司为控股股东向杨志英的借款担保事项，目前该案尚未开

庭审理，公司正在与杨志英积极协商解决方案。根据最高法《全国法

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董事长等关键少数

在未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程序、未公告的情况下，私自以上市

公司名义进行的对外担保将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根据目前掌握的涉

及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的情况，会计师判断公司对上述担保事项不计提

预计负债是合理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 

3. 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公司 2019 年度业

绩由盈转亏的事项，如是，请及时修正业绩快报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公司 2019 年度业绩由

盈转亏的事项。 

特此公告。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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